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捐助章程
財政部中華民國90年11月30日台財保字第0900751338號函頒訂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93年10月13日金管保四字第09300027430號函修正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94年 5月25日金管保四字第09400051390號函修正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95年 2月 7日金管保四字第09500007990號函修正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中華民國96年11月26日金管保四字第09602564108號函修正
第一條 
本財團法人定名為財團法人住宅地震保險基金（以下簡稱本基金），依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一百三十八條之一及民法財團法人之規定組織之。
第二條 
本基金之目的，係承擔與分散財產保險業承保之住宅地震危險，並負責管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建立之危險分散機制。
第三條 
本基金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第四條 
本基金之主事務所設立於台北縣市，並得視業務需要在國內設立分事務所。
第五條 
本基金設立時，由保險業務發展基金管理委員會捐助新台幣二千萬元，辦理財團法人登記。
第六條 
本基金之收入來源如下：
一、住宅地震保險（以下簡稱本保險）分進之純保險費收入。
二、本保險分配之附加費用收入。
三、資金運用收益。
四、其他收入。
第七條 
本基金之業務範圍如下：
一、辦理本保險之再保險、危險承擔與分散事宜。
二、收取前條規定之各項收入及資金運用。

三、依據財源籌措計畫向國內、外貸款或融資。

四、處理與前三款有關之其他相關業務。

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事項。

六、其他依本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本基金得辦理之業務。
第八條 
本基金設董事會，置董事十一人，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自下列人員聘任：
一、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代表三人。 

二、財政部國庫署代表一人。

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專家學者四人。

四、本保險共保組織會員代表三人。
董事應互選一人為董事長，對內主持董事會，對外代表本基金。
第九條 
本基金董事會職權如下：
一、基金之收支、管理及運用。

二、內部組織之制定及管理。

三、業務計畫之審核及推行。

四、年度收支預算及決算之審定。

五、財源籌措計畫之審議。

六、重要人事之任免。

七、重要規章及制度之制定與調整。

八、其他重要事項之核定。
第十條 
本基金置監察人一至三人，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聘任。
第十一條
本基金監察人之職權如下：
一、監督本基金業務及財務。

二、查核簿冊文件。

三、其他依法令賦予之職權。
第十二條 董事及監察人之任期三年，連聘得連任，但每屆期滿連任之董事，不得逾全體董事人數三分之二。任期內因故改聘者，其任期以補足原任董事及監察人未滿之任期為止。任期屆滿未改聘前，延長其執行職務至改聘董事、監察人就任時為止。
董事及監察人相互間有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關係者，其人數不得超過總人數三分之一。
計算前二項比例時，對於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董事或監察人，應自各該比例之分子項下扣除。
董事或監察人執行職務時，有利益衝突者，應自行迴避。但董事長推選及董事改選時，不在此限。
前項所稱利益衝突，指董事或監察人得因其作為或不作為，直接或間接使本人或其關係人獲取利益者。
第十三條 本基金置總經理一人，得視業務需要，置副總經理一至二人，並分處辦事。
本基金總經理由董事長提請董事會通過後聘免之；副總經理及各處主管，由總經理提請董事會同意後任免之。
總經理秉承董事會之決議，綜理本基金業務。
第十四條 本基金章程及組織規程未規定之重要事項，由董事會另訂之，並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第十五條 本基金會計基礎採權責發生制，會計年度之起訖期間採曆年制。
本基金每年籌編預算前，應擬具年度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並於年度開始二個月前，檢具次年度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另於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檢具上年度決算書及業務報告書，送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本基金之財務報告，並應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前項營運目標及營運計畫、預算書及業務計畫書、決算書及業務報告書，應先提請董事會審定後再陳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第二項預算書及決算書，應包括資產負債表、收支餘絀表、現金流量表、財產目錄及有關附表。
本基金業務及預算執行情形，應逐季報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備查。
第十六條 本基金依法解散時，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其剩餘財產應歸屬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之公益性機關團體，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未指定者，歸屬國庫。
第十七條 本章程未規定事項，依相關法令、規章及一般慣例辦理。
第十八條 本章程於中華民國九十年十一月三十日奉財政部台財保第０九０七五一三三八號函頒訂施行。
本章程之修正條文自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修訂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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